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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内蒙古九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高新区黄河大街86号时代广场G区-B1801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花洒 商标 /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5月10日 样品规格 /

检测依据 GB/T 23447-2009

备注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5月17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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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安全性能 / 试验后，其水流喷射方式应不发生变化 符合 合格

耐腐蚀性 级 9 9 合格

耐急冷急热性能 / 试验后，表面涂层应无损坏 符合 合格

密封性能 / 试验后，各部件连接部位应无漏水现象 符合 合格

机械强度 / 试验后，应无裂纹，可见永久性变形或其他损坏 符合 合格

耐冷热疲劳性能 / 试验后，应无漏水，裂纹，变形和功能故障 符合

流量 L/s ≤0.20 0.12 合格

整体抗拉性能 / 试验后，所有部位不应有明显损坏和任何渗漏现象 符合 合格

旋转连接功能 N.m ≤0.1 0.01 合格

转换寿命 / 10000 次循环试验，应符合密封性能的规定 符合 合格

球形连接摇摆性能 / 10000 次循环试验后，球形连接部位应无渗漏 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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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